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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亚通催化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3 月，主要从事贵金属催化材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作，为满足市场对贵金属催化材料的需求，亚通催化新材

料（湖州）有限公司拟选址于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天子湖园区内，北湖路东

段南侧，投资 32000.21 万元，建设“先进贵金属催化材料产业化基地及评价中心建

设项目”。 

本项目属于“C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2021 版）》（部令第 16 号）本项目属于“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2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物理分离、屋里提纯、

混合、分装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第 388 号令）、《浙

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规解读的函》（浙

环发[2018]10 号）等文的相关规定，为使公众了解我公司拟建项目情况，使该项目

被公众认可、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我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要求在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过程中开展了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作，并编制了《亚通催化新材料（湖州）有限

公司先进贵金属催化材料产业化基地及评价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众

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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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

《浙江省环境保护套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

函》（浙环发[2018]10 号），建设单位须通过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并征求意见。本次公示，建设单位采用公司网站发布及张贴公示公告两种形式

进行。 

在环评单位编制环评报告期间，根据项目环评分析初步结论，建设单位针对本

项目进行了信息公开。本次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六）环评查阅和补充信息索取； 

（七）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事项和具体形式；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九）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审批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十）全文公开的方式和时间； 

（十一）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 

本次公示采用网络公示，网络公示选择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网站进行公开，并

附上公众意见调查表，网络公示时间：2023 年 5 月 16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示网址：(http://sthjt.zj.gov.cn/art/2023/5/16/art_1229735919_16254.html)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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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报纸 

无 

2.2.3 张贴 

公告张贴时间：10 个工作日(2023 年 5 月 18 日～2023 年 6 月 1 日) 

张贴地点：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公告见下表： 

表 2.2-1       公告张贴地点 

序号 公示张贴地点 张贴位置 

1 开发区管委会 管委会公示栏 

2 良朋村 村委会公示栏 

3 晓云村 村委会公示栏 

4 高禹村 村委会公示栏 

5 吴址村 村委会公示栏 

6 南北湖村 村委会公示栏 

7 吟诗村 村委会公示栏 

8 古苑村 村委会公示栏 

9 张芝村 村委会公示栏 

10 南店村 村委会公示栏 

11 五福村 村委会公示栏 

12 兰田村 村委会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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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照片详见下图： 

  
高禹村（远） 高禹村（近） 

  
古苑村（远） 古苑村（近） 

  
管委会（远） 管委会（近） 



 5 / 15 

兰田村（远） 兰田村（近） 

良朋村（远） 良朋村（近） 

南北湖村（远） 南北湖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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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店村（远） 南店村（近） 

  
吴址村（远） 吴址村（近） 

  
五福村（远） 五福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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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云村（远） 晓云村（近） 

  
吟诗村（远） 吟诗村（近） 

  
张芝村（远） 张芝村（近） 

图 2.2-1       公告张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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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查阅情况 

本轮公示期间，公众可以电话、传真、Email 等方式向环评单位或建设单位查

阅环评文本，索取补充信息。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1）建设单位：亚通催化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共创小微园 

联系人：施总   联系电话：0571-88965322 

（2）环评单位：浙江百诺数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 115号 

联系人：花工   联系电话：19357199622 

本次公示期间，无查阅人员。 

2.4 公示反馈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3、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不需要开

展深度公众参与。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没有公众

意见需要进行处理。 

5、其他 

本项目网站公示所有连接均真实、有效，所获得相关资料均保存在公司档案室

内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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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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